
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

45

就股份於創業板上市，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及證監會就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條
例之若干規定申請豁免。此等豁免之詳情詳述於下文：

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

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成員為「業務—關連交易」一節所載之參與方，自本公司上市，構成創業板上
市規則之持續關連交易（當中若干不獲得豁免）。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包括：

(i) 由TOM及其附屬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若干媒體服務；

(ii) 由本公司向TOM及其附屬公司提供若干網上媒體服務；及

(iii) 由普其利網絡向無極網絡提供技術及顧問服務。

本公司已就該等交易申請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5條及第20.36條有關公佈及
須獲股東批准之規定。香港聯交所已表示，待若干事項達成後，將會豁免須符合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要求。有關關連交易及豁免之詳情載於「業務」—「關連交易」一節內。

豁免遵守公司條例

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公司條例附表三第10段，本售股章程須載列任何人士擁有或有權獲授購股權以
作出認購之任何股份數目、說明及金額，以及各項購股權之若干詳情（即於購股權可行使
之期間、根據購股權認購股份將予支付之價格、已付或將付之代價（如有），以及獲授購
股權之人士之名稱及地址）。於本售股章程刊發日期，本公司已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
股權計劃及本售股章程附錄七「購股權」一節「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條款概要」一
段所載條款，有條件授予本公司六名董事、六名高級管理人員及473名一般職員可認購合
共280,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本公司已向證監會申請豁免完全遵守公司條例附表三第10(d)段之披露規定（即須披露
獲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人士之名稱及地址），理由為由於購股權已授予大批人士，完全遵
守該等規定會令本公司承擔不合理之負擔，而證監會亦已根據公司條例第342A條授予本
公司該項豁免，惟須遵守以下條件：

(i) 於本售股章程披露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授予22名承授人（包
括(a)六名董事及六名高級管理人員及(b)十名其他人士），以賦予該等其他人士權
利可各自認購買1,000,000股或以上（佔緊隨全球發售後（假設配發及發行最多初
步代價股份予Cranwood）因購股權獲悉數行使而發行之股份擴大之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0.02%）之股份之所有購股權之詳情。該等詳情包括公司條例附表三第10
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及

(ii) 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之所有人士（包括上文第(i)段所述
之人士）之列表，載有公司條例附表三第10段規定之所有資料。該列表連同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4.08(4)及附錄1A第52段就建議上市規定供公眾查閱之其他文



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

46

件，按照本售股章程附錄八「備查文件」一段自本售股章程日期起14日內供公眾
查閱。

本售股章程內根據上文第 (i)段之條件所作出之披露，為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之購
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中約92.1%之購股權之全部詳情（包括向本公司全體董事及本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授出之購股權詳情）。

有關上述購股權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附錄七「購股權」一節「根據首次公
開售股前之購股權計劃未獲行使之購股權」一段。

公司條例第342條及附表三第33段

由於本公司收購Puccini，公司條例第342(1)(b)條及附表三第二部第33段規定，本公司
須載錄本公司會計師就緊接本售股章程發行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Puccini、普其利網絡及
無極網絡之溢利及虧損，以及該等公司編製賬目前最後一日之資產及負債之報告。

Puccini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且自其註冊成立以來
並無進行任何貿易活動。該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日轉讓予Cranwood。本公司於二
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透過Bright Horizon向Cranwood收購Puccini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Puccini過往並無業務營運、資產（除1美元之應收款項外）及負債，並自其註冊成立日期起
至其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本公司收購為止，一直並無進行任何業務活動。

普其利網絡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成立，自其成立日期起至本公司收購Puccini之
日止並無業務營運。

無極網絡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成立及開始營業。本公司已於附錄二載錄無極
網絡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其成立日期）起至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止期間之會
計師報告。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進行收購後，Puccini、普其利網絡及無極網絡之財務資
料已載錄附錄一所載之本集團經審核賬目。為此，Puccini、普其利網絡及無極網絡於二
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進行收購後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財務數字已載
入本集團之經審核賬目。

因此，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342A條向證監會申請，豁免須嚴格遵守公司條例第
342條及附表三第二部份第33段規定之豁免證書，理由為(i)由於Puccini及普其利網絡於各
自之註冊成立／成立日期起直至本公司收購日期止概無業務營運，就該等期間所作之任
何賬目將不會為可能投資者提供有意義之資料，且並無關連及過份繁瑣；及 (ii)由於
Puccini、普其利網絡及無極網絡於收購後期間之財務資料已載入本集團之經審核賬目，
該等公司各自於收購後期間之獨立賬目將無關連，而編製該等賬目亦會過份繁瑣。


